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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的基本程序 

 
為了確保仲裁裁決的公正及時，仲裁必須依法定程序進行。 
 
仲裁的法定程序主要分為四個階段： 
 
一、受理階段仲裁程序是以當事人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為起始。仲裁委員會收到當事人

提交的仲裁申請書後，認為符合受理條件的，在收到仲裁申請書之日起五日內向申

請人發出受理通知書，同時向被申請人發出仲裁通知書及附件。雙方當事人在收到

受理通知書或仲裁通知書後，應當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申請人須在規定的期限內預交仲裁費用，否則將視為申請人撤回仲裁申請； 
 被申請人可在仲裁通知書規定的期限內向仲裁委員會提交書面答辯書； 
 分別做好證據材料的核對及整理工作，必要時可提交補充證據； 
 及時提交仲裁員選定書、法定代表人證明書、詳細寫明委託許可權的授權委託

書等有關材料； 
 在被申請人下落不明的情況下，申請人應主動查找其下落，並向仲裁委員會提

交被申請人的確切住所，否則將影響仲裁程序進行； 
 被申請人若要提出仲裁反請求，則必須在仲裁規則規定的期限內提出。 

 
此外，雙方當事人均有權向仲裁委員會申請財產保全和證據保全，有權委託律師和其他

代理人進行仲裁活動。 
 
二、組庭階段雙方當事人應當在規定的期限內約定仲裁庭的組成方式和選定仲裁員。若

當事人在規定的期限內未能約定仲裁庭的組成方式或者選定仲裁員的，由仲裁委員

會主任指定。仲裁庭組成後，仲裁委員會向雙方當事人發出組庭通知書。當事人在

收到組庭通知書後，對仲裁員的公正性有懷疑時，可以在首次開庭前提出回避申

請，同時應當說明理由。若回避事由在首次開庭後知道的，可以在最後一次開庭終

結前提出。因回避而重新選定或指定仲裁員後，當事人可以請求已進行的仲裁程序

重新進行，是否准許，由仲裁庭決定。 
 
三、開庭審理階段仲裁委員會應當在仲裁規則規定的期限內將開庭日期通知雙方當事

人。當事人在收到開庭通知書後，應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當事人若確有困難，不能在所定的開庭日期到庭，則可以在仲裁規則規定的期

限內向仲裁庭提出延期開庭請求，是否准許：由仲裁庭決定。申請人經書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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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無正當理由不到庭或未經仲裁庭許可中途遲庭的，視為撤回仲裁申請。被

申請人經書面通知，無正當理由不到庭或者未經仲裁庭許可中途退庭的，仲裁

庭可以缺席裁決； 
 在庭審過程中，當事人享有進行辯論和表述最後意見的權利； 
 雙方當事人應當嚴格遵守開庭紀律。 

 
當事人申請仲裁後，有自行和解的權利。達成和解協定的，可以請求仲裁庭根據和解協

定作出裁決書，也可撤回仲裁申請。在庭審過程中，若雙方當事人自願調解的，可在仲

裁庭主持下先行調解。調解成功的，仲裁庭依據已達成的調解協議書製作調解書，當事

人可以要求仲裁庭根據調解協定製作裁決書。調解不成的，則由仲裁庭及時作出裁決。

仲裁庭對專門性問題認為需要鑒定的，可以交由當事人共同約定的鑒定部門鑒定，也可

以由仲裁庭指定的鑒定部門鑒定，鑒定費用由當事人預交。 
 
四、裁決階段仲裁庭在將爭議事實調查清楚、宣佈閉庭後，應進行仲裁庭評議，並按照

評議中的多數仲裁員的意見作出裁決。若仲裁庭不能形成多數意見時，則按照首席

仲裁員的意見作出裁決。在裁決階段，雙方當事人享有以下幾項權利： 
 

 有權根據實際情況，要求仲裁庭就事實已經清楚的部分先行裁決； 
 在收到裁決書後的三十日內，當事人有權對裁決書中的文字、計算錯誤或者遺

漏的事項申請仲裁庭補正。 
 
雙方當事人在收到裁決書後，應當自覺履行仲裁裁決。 
 
 
 
 
 
 
 
 
 
 
 
 


